
余杭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第二批）整改公示

 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督察整改销号规定，现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信访件（信访件编号D3ZJ202405150035等13件）整改完成情况，在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10月21日至2024年10月27日（7日）。公示期间意见受理电话：0571-89518553。

附件：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

      改公示表（第二批）

余杭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2024年10月21日            
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公示表（第二批）
	序号
	信访编号
	信访事项
	调查核实情况
	整改完成情况

	1
	D3ZJ202405150035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塘埠村235国道边龙途达加油站，村民反映加油站两边有大量建筑垃圾堆放，给居民造成出行不便，污染环境。
	1.2024年5月16日现场检查发现，龙途达加油站东侧场地为瓶窑镇塘埠村一农户家中自留地，堆有其建房所需建筑石料及建设所用器材，不属于建筑垃圾。加油站西侧为瓶窑镇奇鹤村一农户家中自留地，堆放建设所用器材，不属于建筑垃圾。

2.加油站两侧堆放物均未占用道路区域，并且都堆放于农户各自家中的自留地上，没有影响居民出行。
	（一）教育提醒

瓶窑镇人民政府已联合塘埠村、奇鹤村对塘埠村村民吴某、奇鹤村村民方某进行教育提醒，两人已在瓶窑镇人民政府协助下完成235国道边龙途达加油站两边堆放物的清理，并保证后续不再继续堆放物品，影响村容村貌。

（二）协助清理

瓶窑镇人民政府组织施工队伍帮助两农户清理现场堆放物，加油站东侧堆放的建筑石料已于5月16日完成清理。东、西两侧堆放的脚手架等建设所用器材已于5月18日完成清理。

（三）加强管理

瓶窑镇人民政府已于5月16日召开辖区村域环境大排查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村社压实责任，全面提升乡村环境管理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2
	D3ZJ202405310022
	杭州市余杭区白云深处林泉居30号业主毁坏其房屋东面山林植被，擅自搭建露台、平台、台阶、鸡窝，用铁丝网圈占公共山林，目前未对被破坏的树木进行补种；33号业主破坏其房屋东面山林，建造硬化路面、台阶、停车库、铝合金亭子，用铁丝网圈占公共山林。多次反映未果。
	1.经实地调查走访，白云深处林泉居30号存在毁坏房屋东面山林植被用于种菜、擅自搭建台阶、鸡窝及使用铁丝网圈占公共山林等行为，但现场未发现山林中搭建露台、平台。该业主已于2024年6月2日，完成对台阶、鸡窝、铁丝网的拆除，并对山林植被区域补种树木

2.白云深处林泉居33号业主存在毁坏其房屋东面山林植被用于建造硬化路面、台阶、铝合金亭子、搭建鸡窝、用铁丝网圈占公共山林等行为，但未发现在山林中建造停车库。目前，该业主已拆除鸡窝并在部分植被区域补种树木，但建造硬化路面、台阶、铝合金亭子及圈占公共山林的问题尚未整改到位。

3.经梳理历年信访件，相关信访共1件。属地已及时上门调查，并按要求答复。
	 1、30号业主已停止种菜行为、对台阶、鸡窝、铁丝网进行拆除，并补种树木。33号业主已对鸡窝、硬化路面、台阶、铝合金亭子、铁丝网圈进行拆除，并补种树木。

   2、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分别于5月24日、5月27日和6月1日对浙江金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分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责任，加强管理和巡查，如发现破坏生态问题及时制止、上报并落实整改。

    3.加强该小区管理和巡查检查力度，未发现新的毁林行为。



	3
	D3ZJ202405160056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中步桥，村庄里私拉乱建一个区域放置煤气罐、摆烧烤摊，存在安全隐患。烧烤油烟很大，摊位旁边停放许多车辆堵塞道路。
	1.信访件反映的点位实际为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中步桥区域的流动摊贩集中点，该集中点不属于经过备案的自产自销点。经现场核实，该集中点及周边未发现集中放置煤气罐的区域，涉及的22家经营户（包含5家烧烤摊）中使用瓶装燃气的13家，共有瓶装燃气24瓶。现场检查发现经营户存在3类用气安全隐患（使用的皮管和减压阀非国标、违规使用三通、使用的皮管过长）。

2.该集中点基本以餐饮经营为主，涉及产生油烟的摊位均未设置油烟净化器，且摊位较为集中，导致油烟较大，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3.该集中点经营期间路边停放较多车辆，对车辆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由良渚街道办事处牵头，会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等部门进行联合整治取缔，已于5月22日完成全面取缔工作。

	4
	X3ZJ202405300100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溪上俪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1幢、4幢、8幢位于公路控制区内，距离瓶仓大道仅10.30米，公路上的噪声和振动扰民严重。
	1. 信访件中的公路控制区实为公路建设控制区。经现场测量，该小区1幢、4幢、8幢与瓶仓大道的距离均大于10米，不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符合相关规定。

2.瓶仓大道车流量大，允许货运车辆通行，该小区楼盘出售时，瓶仓大道已建成通车，属于先有路后有房。尽管小区与道路之间有绿化隔离，但仍对居民造成轻微振感并产生交通噪声。2024年6月1日小区噪声检测结果显示，昼间噪声达标，夜间噪声超标。
	（一）立整立改

2024年6月1日起，余杭区公安交警大队强化瓶仓大道路段通行秩序管理，采取视频巡查和路面巡逻结合方式，减小车辆尤其是大型货车行驶产生的噪声影响。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于2024年10月18日完成该路段西侧乔木密度种植，减小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二）加强监管

余杭区交通运输局牵头，持续加强道路养护，保持路面平整，同时联合交警部门对大型货车超限等情况依法依规进行查处。余杭区公安交警大队强化瓶仓大道沿线交通管理，加强交通疏导，提高大型货车通行效率。


	5
	X3ZJ202405140008
	杭州市余杭区栅庄桥路宦塘大桥东南方向、西塘河以东河岸线，有企业未经审批，违规占用西塘河300多米的河岸线，占地30多亩大规模建设码头，破坏大运河世界文化遗址保护区生态环境。
	1.信访反映的杭州市余杭区栅庄桥路宦塘大桥东南方向、西塘河以东河岸线区域的企业实际为杭州余杭交通经营有限公司，码头为该公司名下临时渣土码头。 

2.栅庄桥临时渣土码头中，南侧1号、2号泊位为原临时渣土码头泊位，北侧3号泊位正在扩建但尚未完工，已办理部分手续，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3.该码头前期已开展岸线选址技术论证并通过专家评审，实际岸线长度与用地面积均符合相关规划。

4.该码头位于大运河西侧，不属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该码头建设范围不涉及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
	（一）立整立改

目前企业相关审批手续已完成。

（二）立案查处

2024年5月18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已对交经公司未经环评审批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目前已结案。

长效监管
已对企业的环保意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要求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建设期内相关审批手续，待所有手续齐全后方可复工。同时要求企业在运营期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港口码头船舶污染物接收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2024年


	6
	D3ZJ202405240034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碧水澜天华庭小区业主反映北面的104国道上大货车行驶、鸣笛噪音扰民严重，产生扬尘污染。
	1.该小区邻近104国道，小区楼盘出售时104国道已建成通车，属于先有路后有房的情况，开发商在出售楼盘时已将该不利因素告知业主。经现场检查，该国道货车较多，且早晚高峰堵车时鸣笛声音嘈杂，对业主生活有一定影响。2024年5月28日，对该小区进行噪声检测，结果超标。

2.由于104国道货车通行量大，天气干燥时存在路面清扫、洒水不及时导致道路扬尘的情况。
	（一）立整立改

1.2024年5月27日起，余杭区公安分局组织力量，加强该路段通行秩序管理力度，采取视频巡查和路面巡逻结合方式，提高车辆通行效率，减少车辆鸣笛情况发生。

2.2024年5月27日起，余杭区交通运输局已立即落实养护企业加强104国道的清扫保洁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辆洒水车、1辆洗扫车、1辆雾炮降尘车，降尘作业频率增加至上午2次、下午2次，并增加保洁人员2人，做好该路段扬尘防治工作；2024年10月16日前已增加该路段乔木种植密度，减小交通噪声、扬尘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目前均已完成整改。

（二）加强管理

1、由余杭区公安分局牵头，加强货运车辆超载、超速违法行为的查处，加大对沿线货运企业驾驶员的宣教工作；强化104国道沿线早晚高峰期间交通管理，加强拥堵路口交通疏导，提高车辆通行效率，减少车辆排队等候时间。

2.由余杭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落实养护企业加强104国道沿线扫保洁工作，进一步加强巡逻保洁，做好道路扬尘防治工作，同时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置，确保该路段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3.由良渚街道办事处牵头，做好小区内居民意见收集、协调工作，畅通沟通渠道，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7
	X3ZJ202405280100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运溪路以北、京杭大运河以西、杭州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东侧有一个建筑工地，夜间向工地北侧的东塘港偷排泥浆，严重破坏运河生态环境。
	信访件反映的建筑工地为余杭区仁和净水厂及配套设施工程（二期）项目。2024年5月29日对该项目工地周边及二级驳坎进行全面排查，未发现偷排泥浆的暗管或迹象。对周边东塘港水质检测，结果达标。对该项目工地前期产生的泥浆处置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该工地泥浆产生于桩基阶段，于2023年处置完毕，未发现偷排情况。但检查发现，该项目工地存在违规消纳工程渣土的情况。工地东南侧基坑排水口排放水水质表观较浑浊，5月31日检测该工地基坑水排放口，悬浮物浓度不符合相关标准。
	（一）立案查处

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于2024年5月31日对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办结。另外，该工地东南侧排水口为该工地雨水排放口，监测显示未出现数据超标现象。

（二）约谈提醒

余杭区仁和街道办事处于5月30日对仁和净水厂及配套设施工程（二期）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施工方、土方承包方进行约谈，告知要加强工地源头管理，严把工地大门，落实工地管理责任，土方外运要严格落实电子转移联单制度，做好土方管理台账，杜绝违规处置土方行为。

（三）加强监督

余杭区健全完善建筑垃圾长效管理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的实施意见》（余渣管组〔2024〕1号），加强建筑垃圾出土、运输、消纳全过程管理，并对涉及的各单位主体责任及各部门职责进行细化明确。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余杭区住建局开展建筑工地常态化全覆盖排查，督促项目方落实主体责任，合法合规做好土方处置。余杭区环境（水务）控股集团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工地现场管理，做好工地环境提升。

	8
	X3ZJ202406030037
	杭州市余杭市径山镇淡竹元民宿露营地、双溪星空荒野露营、台山露营地、竹径山岚营地、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小古城camp苕溪营地、在山野快乐营、在山野径山营地路野空间、杭州茗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小古城卡丁车基地、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伯瑞马术中心、沐心谷森林营地、seeingcamp溪野营地等露营基地大肆砍伐竹林，违规占用林地，部分营地更是占用河滩地经营，影响水质。
	1. 经现场踏勘，15家露营基地中有10家曾砍伐竹子，但当时均为非林地，不构成违规占林。根据最新土地利用现状，淡竹元民宿露营营地、台山露营地、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含竹径山岚营地）、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伯瑞马术中心7个露营基地部分区块已调整为林地。小古城卡丁车基地前期曾违规占用林地，已接受行政处罚并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seeing camp溪野营地存在砍伐竹林和违规占林行为，已受到行政处罚。

2. 经核查，6个露营基地存在就近利用河滩地经营的行为，但根据相关规定，未发现违反禁止性行为，未影响堤防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相关规定鼓励开发此类旅游项目。2024年6月4日，水质检测显示，苕溪沿线涉露营区域的上、下游水质均达标。
	1.前期杭州市余杭区综合执法局已于2022年9月28日对小古城卡丁车营地违规占用林地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余综执罚决字〔2022〕第01-0026号）；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已于2024年4月22日对seeing camp溪野营地砍伐竹林和违规占林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余径山罚决字〔2024〕第000018号）。

2.余杭区径山镇人民政府要求淡竹元民宿露营营地、台山露营地、双溪沐野竹溪camp营地、杭州陆羽房车露营营地（含竹径山岚营地）、路隐那森中苕溪营地、伯瑞马术中心7个露营基地于2024年9月7日前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复绿。目前7个露营基地已完成整改，均已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复绿。

3.已完成径山镇中苕溪、北苕溪涉水等露营项目的专项防汛安全应急预案编制并发文。


	9
	D3ZJ202405130062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沈家店社区西溪山庄风荷苑小区业主反映，小区壹号会馆东面的沟渠常年淤积污泥，散发臭味。香山美墅27幢业主砍伐小区内御湖旁的树木进行房屋扩建，破坏生态环境。小区12-1幢业主砍伐院内的香樟树。
	1.信访件反映的风荷苑和香山美墅属于余杭街道西溪山庄项目。壹号会馆为风荷苑小区配套建筑，其东面沟渠为小区人造水系景观，2019年以来未曾对该水系景观开展清淤作业，水底淤泥较厚。5月14日，现场检查未闻到臭味、异味，但感官较差。对水系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果达到相关标准。
2.前期在巡查中发现香山美墅27幢业主房屋北侧搭建钢棚，已发放环境综合专项整治告知书。2024年5月14日现场检查，未发现该业主砍伐小区内御湖旁树木的情况，但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擅自将绿地硬化的行为。
3.现场检查发现风荷苑12-1幢业主其院内树木并非香樟树，实际为沙朴树，为公共树木。树干完整，上部枝丫有修剪痕迹，非砍伐，下部树干周围存在树池加高情形，沙朴树已经枯死。
	(一）立整立改

1.已完成小区景观水系的清淤工作并日常保洁维护；

2.香山美墅27号违建钢棚已完成拆除。

（二）约谈提醒

已对风荷苑12-1业主进行约谈。

（三）强化管理

余杭街道已落实人员进行监管，围绕住宅小区内破坏绿化、违规搭建、随意砍伐等内容强化巡查，及时制止此类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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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ZJ202405210100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苕溪村23组居民的粪便污水排入来家洋和竹桥洋，污染水质，另苕溪村24组存在相同情况。
	1.信访件反映的来家洋竹桥洋为旧时对余杭区仓前街道村级河道天佑桥港的称呼，另有太平桥港流经信访件反映的村民小组。

2.2024年5月22日，属地对苕溪村23组的所有农户房前屋后进行排查，未发现粪便污水直排入天佑桥港，但有一户污水井污水水位较高，在雨天可能会满溢至路面。水质检测显示，天佑桥港水域水质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

3.检查24组的农户，同样未发现粪便污水直排天佑桥港和附近太平桥港。但发现一户排水管网破裂，废水流溢至太平桥港。经检测，太平桥港水域水质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
	1.苕溪村23组、24组农户的化粪池均已及时完成清掏，未发现有粪便污水直排河道问题。

2.苕溪村24组有农户家中厨房间排水管网破裂的问题已解决，破损管网已完成修复。

3.仓前街道各村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整治，落实日常环境保洁。（对照信访调查处理报告，逐项概述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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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ZJ202405220062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爵士风情小区业主反映，小区内的九百多棵树木被物管会联合物业一起砍断。
	经核查，因树木遮阳影响日常生活，2023年爵士风情小区多数业主向物业管理委员会（以下称物管会）、社区和物业反映了树木修枝需求。物管会征询小区业主获得多数业主同意。2023年12月，物管会按程序经多方询价确定施工单位，并于2024年1月启动树木修枝工作。截至2024年5月23日，已对815棵高大乔木进行修枝（未发现树木被砍断现象），但修剪工作未获得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
	（一）立整立改

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已于2024年5月23日制止物管会树木修剪的行为，明确在取得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后方可按照树木修剪技术导则继续实施树木修剪，对已修剪树木做好综合养护措施。

（二）立案调查

2024年5月25日由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对物管会未取得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开展修剪树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目前案件已结案，物管会已构成未按照绿地养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管理行为。鉴于物管会能及时改正违法行为，且物管会的养护行为是为了响应小区业主的诉求，为业主解决实际困难，并没有主观过错。现根据《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养护管理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未按照绿地养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2024年10月12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闲林街道办事处依法向物管会送达了杭余闲街不罚决字 〔2024〕第00004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约谈告诫

5月23日下午，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分别对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甄家湾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杭州市余杭区爵士风情物业管理委员会约谈告诫，要求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加强对物业行为的监督管理。

（四）加强监督

由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强对树木修剪的业务指导，组织年度专业培训。由余杭区闲林街道办事处落实常态化监督指导，定期对辖区绿化工作开展巡查巡检，并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平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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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ZJ20240526005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望运河云庄小区业主反映以下问题：1.望运河云庄南区5幢108室、112室、116室等多户人家占用破坏小区公共绿化5-10平方米，用于扩大自家院子；2.金昌路昌运桥西岸桥下有垃圾，桥两侧的生态艺术岛地块有种植农作物，影响生态环境；3.金昌路大货车行驶噪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1.经核查，信访反映占用公共绿化的望运河云庄南区三户业主已自行恢复绿化。2022年小区交付时开发商便已在合院区域种植绿篱，交付后该三户业主擅自将绿篱外移了1-1.8米不等，扩大自家院子。

2.经现场核查，金昌路昌运桥西岸桥下堆放有生活垃圾。“生态艺术岛地块”实为“大运河文化艺术岛地块”，有土地被种植农作物，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容市貌。

3.经统计，金昌路该路段大型货车日均流量412辆，夜间大型货车流量为62辆。在望运河云庄南区南侧1米外进行昼间和夜间噪声检测，结果超标。噪声对附近居民有一定影响。
	（一）立整立改。良渚街道已责令5幢108室、112室、116室三户业主于2024年5月22日前恢复绿化，目前已完成整改。

（二）约谈提醒。良渚街道已第一时间对社区、物业进行约谈，要求加强管理，如发现相关问题及时上报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置。

（三）加强管理。已由良渚街道牵头，召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加强排查和巡查力度，发现有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即查即改，并督促社区、物业落实长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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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ZJ202405300046
	杭州市余杭区联胜路江南水乡（碧水铭苑）小区存在生活污水没有纳入市政管网，水岸8-2北面等多个排污口向河道排放发黑发臭的污水；小区西面对面兆和桥港河堤上的树枝无人清理。
	1. 该小区生活污水确已接入市政管网，但原有管网建设年代久远且运行负荷较大，存在堵塞和沉降问题。属地已审议通过将对该污水管网进行提升改造。

2. 该小区8-2北面为江南水乡港，现有两个雨水口，经巡查未发现异常排水，未闻到臭味，日常巡查记录显示亦无无排放黑臭污水情况，2024年5月31日、6月1日检测该河道水质符合相关标准。但由于河道为断头河，河水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水质较外围水系差。

3. 该小区西面兆和桥港河道内有枯树枝沉积，河道西面有野树沿着河堤斜着生长，树枝垂落在河道内。
	1.立整立改：由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牵头，督促河道保洁单位立即对河道水岸垂落树枝等进行清理，已于2024年6月2日完成。

2.提升改造：由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牵头，加快推进联胜路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开工，已于2024年8月30日完工；对江南水乡港实施配水工程，增加河水流动性，净化水质，于2024年8月26日完工。





